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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编号：融矿矿评字〔2025〕第085号
评估机构：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

评估目的：贺州市自然资源局拟对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矿证内矿体外已采出大理岩废石量进行有偿处置，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开采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确定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主要评估参数：2024年度矿证内矿体外已采出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量60.914万m3；大理岩废石体重2.70g/cm3;大理岩废石可采储量60.914万m3（164.47万吨）；产品方案为大理岩废石；评估服务年限1年；评估计算年限1年；废石不含税销售价格为29元/吨；折现率8.00%；权益系数4.50%。
评估结论：

本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在对委托评估的矿业权进行必要的查勘、产权验证及充分调查、了解和核实、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计算和验证，确定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于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198.73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捌万柒仟叁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1.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一年此评估结果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2.本评估报告需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送审核后使用。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属于委托人，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3.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在评估委托合同中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以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使用人使用。委托人或者其他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本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如违反前述约定使用本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本评估公司及其指定的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4.本摘要具有和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5.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假设”、“特别事项说明”及“评估报告使用限制”等对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披露，本报告委托人及相关报告使用人应充分关注，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作出独立判断。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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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融矿矿评字〔2025〕第085号

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受贺州市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对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的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市场调查与询证。现将该采矿权评估的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名    称：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住    所：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华润二十四城26栋41层

法定代表人：唐历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761211281

评估机构资格：探矿权和采矿权评估

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属独立法人单位，成立日期2008年6月19日，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系经原中国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资格认定，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审核、批准颁发《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专业从事矿业权评估、矿业技术开发利用和矿业咨询的社会中介组织。《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13号。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系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理事单位。
二、评估委托人
名    称：贺州市自然资源局
地    址：贺州市贺州大道404号
三、评估目的

贺州市自然资源局拟对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开采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量进行有偿处置，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开采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贺州市自然资源局确定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四、评估对象及范围

（一）评估对象

根据《评估委托书》，本次评估的对象为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

（二）评估范围

1.评估范围内的面积、标高、拐点坐标
根据《评估委托书》，本次评估范围为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水岩坝大理岩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4511002019017110147446）证载范围，面积1.2591km2，开采深度+434～+140m，由43个拐点圈闭，拐点坐标见下表：
评估范围拐点坐标表

	序号
	1980西安坐标系
	序号
	1980西安坐标系

	
	X
	Y
	
	X
	Y

	1
	2711568. 61
	37554054.95
	23
	2710784.27
	37554267. 70

	2
	2711341. 85
	37554235.51
	24
	2710880.33
	37554234.45

	3
	2711341. 85
	37554650.51
	25
	2710876.57
	37553924.80

	4
	2711366. 85
	37554650.51
	26
	2710973.97
	37553841. 17

	5
	2711366. 38
	37554897.08
	27
	2711088.65
	37553895.22

	6
	2711684.61
	37554897.08
	28
	2711192. 16
	37553673. 54

	7
	2711639. 39
	37555035. 17
	29
	2711385. 85
	37553818.45

	8
	2711373.81
	37555424.64
	30
	2713035. 00
	37553100. 00

	9
	2711286. 31
	37555449.52
	31
	2713065.91
	37553212. 15

	10
	2711149. 09
	37555519. 73
	32
	2713066. 31
	37553558.96

	11
	2711132. 00
	37555516.00
	33
	2713038.28
	37553860.32

	12
	2711129. 06
	37555528. 13
	34
	2712843.08
	37554327.21

	12
	2711048. 00
	37555571. 53
	35
	2712553. 70
	37554276.88

	13
	2710956.85
	37555652.66
	36
	2712579. 70
	37554042.00

	14
	2710995. 85
	37555142.52
	37
	2712711. 90
	37554132.54

	15
	2710769.85
	37555142.45
	38
	2712745. 00
	37554061. 00

	16
	2710769.85
	37554729.45
	39
	2712619. 85
	37553975.51

	17
	2710969. 59
	37554687.45
	40
	2712679.01
	37553749.45

	18
	2711017. 14
	37554576. 59
	41
	2712825.49
	37553843.50

	19
	2710884. 76
	37554549.36
	42
	2712895.00
	37553761. 00

	20
	2710773. 85
	37554658.61
	43
	2712952. 71
	37553060.00

	21
	2710773. 85
	37554386.28
	
	
	

	22
	2711568. 61
	37554054.95
	
	
	


2.评估范围内资源量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储量 2024 年度报表》（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广西地质勘查院，2025年1月7日）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上述范围内，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度矿证内矿体外已采出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量为60.914万m3，故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资源量为60.914万m3。

3.开采方式与产品方案
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产品方案为大理岩废石。

4.评估范围内的权属
截止到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未发现矿业权权属争议。

5.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

根据评估委托人及矿业权人提供的评估资料，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未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评估委托书》，本次评估的基准日确定为2024年12月31日。评估报告中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

六、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年11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4.《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1998年第242号令发布、2014年第653号令修改）；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2017年2月）；

6.《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

7.《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综〔2023〕40号）；

8.《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5〕32号）；

9.《广西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意见》（桂国土资发〔2015〕50号）；

10.《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提高大理岩矿山废弃物综合利用的通知》（贺政办发〔2017〕101号）；

1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12.《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号）；

13.《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00001-2008）；

14.《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

15.《矿业权评估报告编制规范》（CMVS11400-2008）；

16.《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

17.《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

18.《矿业权评估利用矿山设计文件指导意见》（CMVS30700-2010）；

19.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2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21.《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22.《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23.《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
（二）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1.《评估委托书》；

2.《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储量 2024 年度报表》（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广西地质勘查院，2025年1月7日）及初审意见；

3.《贺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审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

4.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七、矿区矿产资源概况
（一）位置、交通、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新路岩体西南缘,总体北东高,南西部低,为岩溶地貌,最高海拔434.0m,最低海拔 121.8m。主要水系有大冲河和水岩坝溪,其支溪遍布矿区,常年流水不断,水量较大,水质较优，最后汇入西江，能满足大型矿山开采生活、生产用水。矿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春短夏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每年 7~9 月份气温最高，全年最高气温为 38.5℃，最低气温-5.8℃;年平均降雨量为 1802 mm;降雨量集中于 3~8 月份，占全年的 77%，期间常有大雨或暴雨;枯水季节为 11月至次年2月，降水量少，较干燥。

矿区属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管辖，位于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望高镇东部，距广西贺州市钟山县北东 70°约 13.65 km，距广西贺州市北西 332°约 16.82 km,矿区附近铁路有洛(阳)湛(江)铁路通往全国各地;公路:钟山(贺州)至望高镇有国道 323 线,富川至望高镇有国道207 线,来返车辆较多,望高镇至矿区约 15.36km，有简易的矿山公路，交通条件较方便。

矿区及周边区域经济较发达，物产丰富，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红、大豆、花生、甘蔗、烟叶次之;用材林主要为松、杉、竹、杂木;土特产品种繁多，主要有蜜枣、香菇、木耳、松脂、竹笋、杨梅、板栗、玉桂、八角、中药材等；矿产业开采主要为铁矿、锡矿、钨矿等;养殖业、旅游业及加工业较发展。

区内居民点分散，民族以汉族为主，瑶族次之，农闲时剩余劳动力较多。

（二）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矿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 2006 年广西有色地勘局 204 队、广西区调院和广西第-地质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地质工作。

1.1932 年，李四光等七人进行了1:20 万路线地质调查。

2.1938~1956 年以来，多个地质科研单位进行过地质、科研、矿产工作。3.1956~1959 年,广西区域地质调查队在本区开展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1963 年该图幅的最终成果通过评审验收，其成果报告系统阐明了调查区内地层、构造及矿产的分布特征，较详细地说明了矿产类型、规模及分布规律等。

4.2002~200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进行了1:25 万贺州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通过了中国地调局中南项目办验收，其提交的报告指出矿区磁铁矿成矿条件较好。

5.1972~1979 年，广西冶金局 204 地质勘探队对该区进行过普查评价工作(包括1:1万及1:5万地质测量),提交矿产地质普查评价报告，该报告未经资源量评审机构评审，也未进行资料汇交、备案。

6.1982~1983 年，广西第一地质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区进行详查评价，投入钻探工作量 2300m,获得了部分远景资源量，该报告未经上级地质单位和资源量评审机构评审，也未进行资料汇交、备案。

7.2006~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进行广西姑婆山地区1:5万矿产远景调查，报告中指出:该区磁铁矿、大理岩矿分布广，具有一定资源量。

8.2006~200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提交了《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水岩坝矿区磁铁矿、重质碳酸钙大理岩矿详查报告》。2008年4月25日南宁储伟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在广西南宁对《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水岩坝矿区磁铁矿、重质碳酸钙大理岩矿详查报告》进行评审，并以桂储伟审[2008]27号文通过评审，最终核定磁铁矿(332)干矿石量 89.90万吨、湿矿石量 92.70万吨、伴生锡金属量 1399.76吨，平均品位 TFe 37.71%、mFe 29.20%，Sn 0.16%:(333)干矿石量 84.60 万吨、湿矿石量87.24万吨、伴生锡金属量1296.40吨,平均品位TFe 36.29%、mFe 28.54%,Sn 0.15%:(332)+(333)资源量干矿石量 174.50 万吨、湿矿石量 179.94 万吨、伴生锡金属量2696.16吨，平均品位TFe 37.021%、mFe 28.88%,Sn 0.15%。

重质碳酸钙用大理石(332)矿石量 591.30万吨,平均品位 CaC0:98.21%、Mg0 0.34%,白度 95.70%:(333)矿石量 11.57 万吨，平均品位 Cac0:98.20%、Mg0 0.34%，白度94.27%:(332+(333)矿石量 602.87万吨，平均品位 Cac0,98.20%、Mg0 0.34%，白度94.98%。

资料在广西资料馆以桂资汇字[2008]74号进行资料汇交，广西国土资源厅对其资源量以桂资储备案[2008]75号进行资源/储量备案。

9.2009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球物理勘察院提交了《广西贺州市水岩坝矿区物探工作报告》，该报告未经评审机构评审，也未进行资料汇交、备案。

10.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于2012年10月提交的《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水岩坝矿区磁铁矿、饰面石材、重钙粉矿补充详查报告》,截至2012年9月28日止，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矿区提交大理岩资源储量(332)+(333)1606.94万3，本次设计饰面石材大理石荒料和块矿资源储量(332)+(333)673.24万m3。该报告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予以备案。

11.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广西地质勘查院于2025年1月7日提交的《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储量 2024 年度报表》，截止2024年12月31日，本年度开采矿山开采剥离大理岩体积41.535万m3，其中I-5矿体共生大理岩矿(详查报告定义)17.603万m3，I-6矿体共生大理岩矿(详查报告定义)23.932万m3，I-5矿体与I-6矿体间废石量(开发利用方案定义)60.914万m3，未采出饰面石材大理石荒料和重钙粉用大理石矿。矿山保有大理岩矿(控制)+(推断)荒料量33.516万m3;大理岩矿共生重质碳酸钙大理岩矿资源量(控制)+(推断)753.00万吨(278.889万m3)。其中控制的饰面石材大理石荒料量(控制)76.58万m3，推断的饰面石材大理石荒料量(推断)316.936万m3;其中控制的重钙粉用大理石矿资源量(控制)413.43万t(153.12万m3)，推断的重钙粉用大理石矿资源量(推断)339.57万t(125.77万m3)。

（三）矿区地质

1.地层

矿区内出露的地层有中泥盆统信都组、唐家湾组，上泥盆统桂林组、东村组、额头村组;下石炭统尧云岭组、英塘组及第四系更新统望高组。

2.构造

矿区褶皱不发育(只有在董家坳北部存在一个次级向斜构造)。断裂构造较发育总体走向为北西向，为矿区锡和磁铁矿多金属成矿提供了容矿场所。
3.区域岩浆岩
岩浆岩主要为早白垩世正长花岗岩(K1ξY)、早白垩世二长花岗岩(K1nY)和晚侏罗世正长花岗岩(J3S Y°),其中早白垩世二长花岗岩(K1ny)侵入晚侏罗世正长花岗岩(J3ξ Y')中。此外在白沙塘北西、十四沟南东发现三个辉绿岩小岩株。

（四）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区域位于南华活动带中西部姑婆山复式岩体的南部外接触带，贺江源头，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矿体赋存于碳酸盐岩裂隙溶洞含水岩组中，该含水岩组水量丰富，为矿床直接充水含水层但矿体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采坑可自然排水，地下水对采矿影响不大。矿区内地表水较发育，水质良好，矿山开采用水及生活用水可就近解决。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2.矿区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的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结合岩性、结构、组合关系、强度等，可划分坚硬中一厚层状砂岩岩组、坚硬花岗岩岩组、弱~中等岩溶化碳酸盐岩岩组和第四系松散岩组等四大岩土体类型。

矿区地形地貌简单,地质构造简单,矿层岩体质量等级为一般，矿体及围岩岩体质量等级为中等-好;节理裂隙少量发育;岩石斜坡岩体质量良好，整体稳定性较好，仅在局部陡崖处存在小规模岩块失稳崩落现象。斜坡稳定性属稳定或基本稳定型。在未来矿山开采的影响下，局部地段可能发生矿山工程地质问题,考虑到大理岩板材不能进行爆破作业，本矿山采用公路开拓，盘锯开采方法采矿，开采过程中只要按照设计的安全边坡角进行开采，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边坡失稳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发生因此,矿区工程地质勘探复杂程度为简单类型。

3.矿区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地表、地下水水质良好;露天采矿会对地表地形地貌、林地造成破坏;大量废石的排放堆积，会破坏地貌景观、林地，堆积处置不当可能会引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矿床开采将产生大量粘土等废
渣，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因此，矿区地质环境类型为质量中等。

4.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矿区大理岩矿层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根据《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矿体位于当地侵基准面以上，地形有利用自然排水;矿体围岩单一，力学强度高，结构面不发育，稳定性好，工程地质问题不突出，开采后无废石，对环境无原生环境问题，采矿活动不形成对附近环境和水体的污染，因此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复杂性的Ⅱ-4类矿床。
八、评估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矿业权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按照评估委托人的要求，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组织评估人员，在评估委托人的配合下，对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实施了如下评估过程：

（一）接受委托阶段：2025年12月3日，贺州市自然资源局选择我公司为本项目的评估机构，并初步介绍评估对象的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签订了《评估委托合同》，委托人向我公司出具《评估委托书》；
（二）评估准备阶段：根据采矿权的特点，我公司向评估委托人提交了评估所需的资料清单，组建了项目评估组，并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三）尽职调查阶段：2025年12月4日～12月5日，评估小组对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了解矿山现状等有关情况，并查阅及收集了评估所需的相关资料，包括详查报告和委托书等有关资料，对资料存在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四）评定估算阶段：2025年12月6日～12月9日，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确定评估方案，选取评估参数，对采矿权进行了评定估算，并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五）提交报告阶段：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11日，提出的评估初稿经本公司内部审核后，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并交换相关意见，对于委托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对待，在遵循评估规范和职业道德的原则下，评估人员对于评估方提出的合理的要求及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并对评估报告相关部分进行了必要的修改。2025年12月11日，本公司正式向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九、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规定，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开发阶段、资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评估方法的使用前提与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对象为采矿权，采矿权评估方法可选用可比销售法、收入权益法和折现现金流量法。

因矿业权的特殊性，公开市场缺乏类似可比参照物（相同或相似性的采矿权交易案例），评估人员未能搜集到可比较指标及技术参数，故不适于采用“可比销售法”评估。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采矿权的具体特点，本次综合回收利用废石资源量有地质勘查单位编制提交的《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储量2024年度报表》，该已开采的废石资源量具有一定规模、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但该采矿权尚未编制对应的《开采方案》或《初步设计》等开发设计类资料，经济技术参数无法获取，不适于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经评估人员综合评述后认为，故本次评估选择采用收入权益法。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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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κ——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十、评估参数的选取

（一）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评估指标和参数选取主要参考《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储量 2024 年度报表》（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广西地质勘查院，2025年1月7日）及初审意见和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对储量估算资料的评述
根据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广西地质勘查院于2025年1月7日提交的《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矿产资源储量 2024 年度报表》（以下简称“《2024 年度报表》”）和《贺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矿山储量年报审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 年度矿证内矿体外采出大理岩废石60.914万m3，属于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废石资源量，即本次评估范围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废石资源量为60.914万m3。
（二）评估参数确定
1.采出废石量
根据《2024 年度报表》，2024 年度矿证内矿体外采出大理岩废石资源量为60.914万m3。
2.废石可采储量

本次评估大理岩废石可采储量按采出大理岩废石资源量确定为60.914万m3，根据《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水岩坝矿区磁铁矿、饰面石材、重钙粉矿补充详查报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研究院，2012年9月28日），矿石综合体重为2.70g/cm3，大理岩废石可采储量为164.47万吨。

3.产品方案
根据《2024 年度报表》，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大理岩废石。

4.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2024 年度报表》，本次矿山的年生产规模为60.914万m3/年（即164.47万吨/年）。
大理岩废石服务年限=可采储量÷生产规模

=60.914÷60.914
=1（年）

依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已明确采矿权出让期限（或有效期）的，应将采矿权出让期限（或有效期）作为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未明确采矿权出让期限的，矿山服务年限不超过30年的，将矿山服务年限作为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矿山服务年限长于30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确定为30年，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次评估按矿山服务年限确定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大理岩废石服务年限为1年。本次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不考虑建设期，即大理岩废石服务年限为1年，即从2024年12月3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5.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1）计算公式

销售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年销售收入＝产品年销售量×产品销售价格

（2）年销售量

本次评估可采大理岩废石量为164.47万吨，假设生产的矿石全部销售，即大理岩废石2024年销售量为164.47万吨。

（3）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20100-2008），评估产品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5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根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产品价格应与产品方案口径一致，预测时，应充分分析市场价格历史变化趋势、规律，分析未来一定时期价格变动趋势，合理预测评估用产品价格。”

根据《2024 年度报表》，该矿山最终产品为大理岩废石。根据《价格调查报告书国宏信(桂.贺州)(价)字[2021]第001号》 （国宏信价格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贺州分公司，2021年6月16日），结合贺州市市场实际情况，综合利用废石由于石材品质不同，其价格跨度较大。评估人员对贺州市周边综合利用废石销售价格进行调查了解，并收集到周边部分综合利用废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经分析得出，综合利用废石不含税价格26-33元之间，故综合利用废石平均不含税销售价格为29元/吨。
本评估组经调查分析认为，该销售价格基本能反映矿山所在地综合利用废石市场销售情况的平均水平，也能反映该采矿权矿产品品质、禀赋条件，本次评估予以采用，并假定在评估服务年限内矿山能保持该销售价格水平。
（4）生产销售收入

废石年销售收入＝产品年销售量×产品销售价格×体重

＝164.47×29
＝4769.57（万元）

6.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9%。

本评估项目为采矿权评估，因此折现率采用8%。

7.采矿权权益系数（K）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折现率为8%时，建筑材料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原矿）取值范围为3.5～4.5%。该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矿石质量稳定，矿床出露地表，开采工艺简单，地质构造简单，矿区内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本项目评估时综合利用废石权益系数取4.50%。

8.采矿权评估值（P）

根据评估方法的计算公式，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评估值为198.73万元。

9.单位储量采矿权评估值

单位可采储量评估值=采矿权评估值÷可采储量

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单位可采储量评估值=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评估值÷废石可采储量=198.73÷164.47≈1.21（元/吨）

10.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值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5〕32号），建筑用大理岩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1.2元/吨▪矿石量。本次评估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可采废石储量164.47万吨，则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计算值为197.36万元（164.47×1.2），低于本次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评估值198.73万元。
十一、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提出的价值参考意见：

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如果上述评估假设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十二、评估结论

本公司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在对委托评估的矿业权进行必要的查勘、产权验证及充分调查、了解和核实、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计算和验证，确定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于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198.73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玖拾捌万柒仟叁佰元整。
十三、评估基准日期后调整事项说明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评估结论的期后事项，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场价值的巨大波动等。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后至出具评估报告日期之前未发生重大事项，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评估结论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十四、特别事项说明

（一）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次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申请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二）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申请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三）本次评估结果是基于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现有资料，参考相关标准所做出的符合目前评估方法和评估技术规范的预测。本评估报告中各项技术、经济参数指标的选取，主要参考《2024年度报表》以及现行的相关规范标准并经合理调整后所确定。本次评估所设定的各项技术、经济参数仅属于计算范畴，仅供本次评估目的使用。评估报告中的分析、评价是为支持本评估结论而做出的，不对日后的实际勘查工作、开采和生产负责。

（四）本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出让确定的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水岩坝大理岩矿（2024年已动用未有偿处置大理岩废石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五）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申请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六）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件，附件构成本评估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七）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后生效。

十五、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一）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一年此评估结论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二）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三）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估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四）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评估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五）本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假设”、“特别事项说明”及“评估报告使用限制”等对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披露，本报告委托人及相关报告使用人应充分关注，并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作出独立判断。

（六）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十六、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2025年12月11日。

十七、评估机构和评估责任人

法定代表人：
矿业权评估师：
矿业权评估师：

重庆融矿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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